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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204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大连重工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82 

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挂牌转让资产的进展公告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1

年5月12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挂

牌转让资产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将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景宾巷2号

的大重宾馆资产、位于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运港街36号的大起宾

馆资产及129台闲置、报废设备资产以资产评估值为挂牌底价在大

连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，其中大重宾馆资产评估值6,258.23

万元（整体转让），大起宾馆资产评估值1,180.51万元（整体转让），

129台设备评估值2,475.78万元（分类打包处置）。对于首次挂牌

未能成交的资产，公司将按首次挂牌底价10%的降价幅度进行二次

挂牌转让。 

2021年5月21日，公司将上述资产以资产评估值为底价于大连

产权交易所进行首次挂牌，挂牌起止日期均为2021年5月21日至

2021年6月18日。其中： 

1.129台设备分类打包为18个标的，在公告期间共有9个标的

（共包括39台设备）产生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，并于2021年6月

22日网络竞价成交，评估值合计226.08万元，成交金额合计308.18

万元。2021年6月23日-6月25日，公司与各标的受让方签署了《产

权交易合同》。2021年6月29日，大连产权交易所对《产权交易合

同》进行了审核确认。在公司与各受让方完成了设备交接后，大连

产权交易所于2021年9月8日向公司拨付了308.18万元设备转让款。

未成交的9个标的（共90台设备，评估值合计2,249.70万元）根据

挂牌规则进入首次挂牌的延牌阶段，至2022年5月7日延牌期满，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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终未能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。 

2.大重宾馆、大起宾馆资产在挂牌期内未能征集到符合条件的

意向受让方，首次挂牌交易均未能成交。其中大起宾馆资产根据挂

牌规则进入首次挂牌的延牌阶段，至2022年5月7日延牌期满，最终

未能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；大重宾馆资产于2021年7月15

日降价10%在大连产权交易所二次挂牌，挂牌底价为5,633万元，至

2021年8月11日挂牌期满后，仍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，

根据挂牌规则进入二次挂牌的延牌阶段，最终于2022年3月9日以

5,633万元的价格确认成交（其中交易保证金1,500万元）并于2022

年3月24日与受让方大连聚增房地产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聚增地

产”）签署了《产权交易合同》及《<产权交易合同>补充协议》（以

下合称“交易协议”）。2022年3月25日，大连产权交易所对公司

与聚增地产双方签署的《产权交易合同》进行了审核确认。 

本次挂牌转让资产事项的具体内容及前期进展等情况详见公

司于2021年5月13日披露的《关于挂牌转让资产的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21-039），以及分别于2021年9月11日、2022年3月26日、2022

年5月10日披露的《关于挂牌转让资产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分

别为：2021-063、2022-017、2022-048）。 

二、交易进展情况 

根据交易协议，聚增地产应当在《产权交易合同》生效之日起

90个工作日内将大重宾馆资产剩余全部交易价款人民币4,133万元

一次性支付至大连产权交易所指定结算账户，但聚增地产未按约定

履行。按照《<产权交易合同>补充协议》第四条相关约定，如聚增

地产未按照协议约定及时支付后续交易价款超过10日，则视为其根

本违约（最终期限为2022年8月12日），公司有权解除《产权交易

合同》，其已交付的款项应归公司所有，不予返还。 

鉴于上述情况，公司于2022年8月15日-19日以书面方式向聚增

地产书面发出《法律事务函》，通知其交易合同解除事宜，并于2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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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8月24日向大连产权交易所发出《关于追究大连市沙河口区景宾

巷2号一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和相关附属资产整体转让项目

受让方违约责任的函》，向大连产权交易所说明情况，并要求其向

公司拨付聚增地产已交纳的交易保证金。2022年8月31日，大连产

权交易所向公司拨付了扣除交易服务费后的交易保证金1,323.67

万元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大连产权交易所亦仍未收到聚增地产支

付的任何后续款项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按照《产权交易合同》第十条相关约定，双方之间发生争议的，

可以协商解决，也可向大连产权交易所申请调解，或选择向大连仲

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，上述收到的款

项对公司利润影响金额，需结合该交易后续进展情况确定，如最终

合同解除，上述收到的款项预计将增加公司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净利润1,125.12万元（具体会计处理及其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

的影响金额，仍须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）。

公司将积极关注后续情况，并将严格按照监管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

息披露义务，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.收款证明； 

2.法律事务函及相关证明材料； 

3.关于追究大连市沙河口区景宾巷2号一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

建筑物和相关附属资产整体转让项目受让方违约责任的函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22 年 9月 10日 


